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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填寫一次

告知單並退件 

1.民眾現場提出申請或 

電話申請 

2.1審核證件

及申請人資格 

3.填寫到府服務申請書:本所

於 3個辦公日內視人力調度 

4. 確認當事人有無

意識？有無意願？ 

5. 服務人員受理完畢，

回所製作書證 

6. 至本所領取書證及

繳納規費 

7.結案 

符合 

不符 

是 

否 

三

個

辦

公

日

內 

戶

政

事

務

所 

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所 

注意事項： 

1.應檢附之書表證件

（如國民身分證、印鑑

章或相片等），請申請人

自行備妥。 

2.申請印鑑登記或印鑑

變更者，如當事人意識

不清，無意思表示能

力，應依民法第 14條第

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監

護宣告，由監護人辦

理。 

結案 


